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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 清 公 告

茲提述敏達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刊發有關變更本公司公司秘

書及授權代表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

除另有註明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該公佈英文版本中有關徐永得先生辭任本公司之公司

秘書及授權代表，有效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，而非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。

除上述者外，本公司確認該公佈所載全部資料於各重大方面為準確無誤。

承董事會命

敏達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黎兆成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鄭子賢先生、郭壯耀先生及黎兆成先生，以及獨立

非執行董事為張志偉先生、劉永源先生及雷俊傑先生。


